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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63

证券简称：皖维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6-024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研发中心六楼百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0,761,0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3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福胜先生主持本次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4人。 非独立董事毛献伟先生、向学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参加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曹崇延女士、张大林先生、汪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

议。

2、董事会秘书史方圆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副总经理许宏平先生、许献智先生，总经理助

理唐运昌先生共3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9,794,065 99.8993 839,700 0.0873 127,300 0.013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9,197,665 99.8372 827,100 0.0860 736,300 0.0768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1,707,015 99.5191 918,500 0.3364 394,200 0.144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9,885,865 99.9089 638,100 0.0664 237,100 0.0247

5、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安徽皖维皕盛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9,695,165 99.8890 903,900 0.0940 162,000 0.01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272,052,715 99.6458 839,700 0.3075 127,300 0.0467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71,456,315 99.4273 827,100 0.3029 736,300 0.2698

3

关于2026年度公司

与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271,707,015 99.5191 918,500 0.3364 394,200 0.1445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72,144,515 99.6794 638,100 0.2337 237,100 0.0869

5

关于吸收合并安徽

皖维皕盛新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271,953,815 99.6095 903,900 0.3310 162,000 0.05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共审议五项议案。议案3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普通决议事项，获得除关联

股东（控股股东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吴福胜）以外的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3、其余三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裕民、卓海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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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5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毛献伟

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

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2026年4月

9日

2027年1月

15日

组织安排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毛献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毛献伟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

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毛献伟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事项，同时已按照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完成工作

交接。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

补选工作。

毛献伟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切实履行董事职责，为公司规范运作、战

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谨此向毛献伟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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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孚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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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888号百利中心北塔180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297,7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7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夏

茂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41,011 99.9524 33,700 0.0282 23,000 0.019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16,111 99.9315 33,700 0.0282 47,900 0.0403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10,811 99.9271 33,700 0.0282 53,200 0.0447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19,811 99.9347 34,000 0.0285 43,900 0.0368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20,411 99.9352 33,700 0.0282 43,600 0.0366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11,011 99.9273 33,700 0.0282 53,000 0.044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40,649 99.6168 400,862 0.3360 56,200 0.047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91,749 99.5758 448,762 0.3761 57,200 0.0481

9、议案名称：《关于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90,049 99.5744 450,462 0.3775 57,200 0.048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08,111 99.9248 34,200 0.0286 55,400 0.046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38,751 99.6152 401,560 0.3366 57,400 0.0482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199,811 99.9179 36,900 0.0309 61,000 0.051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217,111 99.9324 34,200 0.0286 46,400 0.0390

1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158,311 99.8831 84,000 0.0704 55,400 0.04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32,477,392 99.7607 34,000 0.1044 43,900 0.1349

5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32,477,992 99.7625 33,700 0.1035 43,600 0.1340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32,098,230 98.5960 400,862 1.2313 56,200 0.1727

8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

等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32,049,330 98.4458 448,762 1.3784 57,200 0.1758

9

《关于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议

案》

32,047,630 98.4406 450,462 1.3836 57,200 0.1758

10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2,465,692 99.7247 34,200 0.1050 55,400 0.1703

11

《关于2026年度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32,096,332 98.5902 401,560 1.2334 57,400 0.1764

12

《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32,457,392 99.6992 36,900 0.1133 61,000 0.1875

13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32,474,692 99.7524 34,200 0.1050 46,400 0.1426

1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32,415,892 99.5718 84,000 0.2580 55,400 0.17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4为特别决议，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陈家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孚科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关于新增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01）、华

夏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635）、华夏中证机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159663）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

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4月10日起，本公司新增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

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

了深圳大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普微”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申购。

大普微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海通证券” ）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的托管人以及部分公募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 ）的重大关联方。 大普微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08元/股，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公

司旗下国泰海通证券、浦发银行、国信证券托管的公募基金参与大普微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方式

获配证券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华夏中证500指数智选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网下 大普微 3,048 140,451.84

华夏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网下 大普微 1,938 89,303.04

华夏创业板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网下 大普微 2,613 120,407.04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网下 大普微 3,048 140,451.84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纳指ETF国泰，交易代码：513100，以下简称“本基

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

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若本基金后续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

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

本基金（其中，本基金已于2024年11月25日起暂停申购业务）。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

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

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

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关于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资

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

万元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国泰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基金继续存续的，连续50个工作

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

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6年4月9日，本基金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

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

书》。 投资人可以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国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88，021-31089000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

ST

易购 公告编号：

2026-031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苏宁易购” ）于近日收到5%以

上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灏月” ）《关于所持苏宁易购股份变

动的通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杭州灏月相关减持计划实施

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3月17日至2026年4月8日

权益变动过程

杭州灏月于2026年3月17日至2026年4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苏宁易购59,

732,300股股份，于2026年4月3日至2026年4月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苏宁易

购2,000,000股股份，合计减持61,732,300股股份。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苏宁易购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苏宁易购持续性经营产

生影响。

股票简称 ST易购 股票代码 002024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

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未剔除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

减持比例（已剔除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

A股 6,173.2300 0.67 0.67

合 计 6,173.2300 0.67 0.6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未剔除

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

股份数

量）比例

(%)

占总股本

（已剔除

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

股份数

量）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未剔除

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

股份数

量）比例

(%)

占总股本

（已剔除

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

股份数

量）比例

(%)

杭州灏月合计持有股份 180,909.8707 19.53 19.66 174,736.6407 18.86 18.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909.8707 19.53 19.66 174,736.6407 18.86 18.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相关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预披露，详见上市公司于2026年2月14

日披露的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3）。 杭州灏月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

一致，上述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

2026-011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12月17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5-088）。 股东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本” ）

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4月8日，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17,55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

公司于2026年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和《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长江资本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且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披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江资本出具的《关于和远气体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及减持情况的告

知函》，截至2026�年4月8日，长江资本已减持公司股份1,793,49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0.847%。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表1：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明细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长江资本

集中

竞价交易

2025年12月 不适用 0 不适用

2026年1月 32.39 921,790 0.4353

2026年2月 33.48 353,500 0.1669

2026年3月 33.71 149,900 0.0708

2026年4月 30.36 368,300 0.1739

合计 32.30 1,793,490 0.8470

注1：以上减持的股份均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注2：以上数据截至2026年4月8日。

注3：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长

江

资

本

合计持有股份 10,589,900 5.001 8,796,410 4.15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89,900 5.001 8,796,410 4.1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以上数据截至2026年4月8日。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长江资本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

2、长江资本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对长江资本本次减持计划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长江资本出具的《关于和远气体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及减持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

2026-012

转债代码：

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

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

股使得公司总股本增加，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越盛集

团” ）持股比例由74.67%被动稀释至73.65%，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

化。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东股份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4.6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3.6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683704524451T

□ 不适用

二、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23年3月8日公开发行了3,691,35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

额人民币36,913.50万元，债券期限为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

年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2.20%、第六年为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89号文同意，公司36,913.5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港转债” ，债券代

码“111013” 。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已发行的“新港转债” 自2023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

价格为9.18元/股，最新的转股价格为8.67元/股。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3年9月14日至2026年4月8日期间，因“新港转债” 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由400,

451,000股增加至406,023,466股，公司控股股东越盛集团持股比例由74.67%被动稀释至

73.6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浙江越盛集

团有限公司

29,902.1050 74.67 29,902.1050 73.6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因可转债

转股导致持股比例发

生变动

2023年9月14日

-2026年4月8日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新港转债” 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二）“新港转债” 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

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2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京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京先生计划以集中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21,250,174股，即不超过所占公

司总股本的3%。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为7,

083,39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总数为14,166,78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上述减持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实施期间为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4月27日止。

公司于近日收到钱京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钱京先生于2026年4月8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后，其持股数量变动至127,139,178股，持股比例

由18.95%降至17.95%。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钱京

住所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4月8日

权益变动过程

钱京先生于2026年4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后， 其持股

数量变动为127,139,178股，持股比例由18.95%降至17.95%，触及1%的整数

倍。

本次减持严格按照已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中的相关计划减持，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4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7,075,500 0.9989%

合 计 7,075,500 0.998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3421.4678 18.9475% 12713.9178 17.94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55.367 4.7369% 2647.817 3.738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66.1008 14.2106% 10066.1008 14.210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6年1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 钱京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


